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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通告
2023 年第 7号

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填报
2023 年全国税收调查资料的通告

根据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全国税收调查

工作的要求，现将我市 2023 年税收调查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调查范围

2023 年我市参与全国税收调查的纳税人范围按照财政部、国

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全国税收调查工作的要求确定，具体

调查企业名单以各主管税务机关通知为准。我局将通过电子税务

局、“@深税”等相关平台对纳入调查范围的纳税人给予提示。

二、调查时间和调查方式

（一）调查时间

全市税收调查资料填报从 2023 年 5 月下旬开始，截止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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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各主管税务机关通知为准。

（二）调查方式

2023 年我市税收调查工作采用单点登录、网上直报的方式作

为数据报送入口，即：调查企业通过互联网登陆国家税务总局深

圳市电子税务局，点击“我要办税”→“税费申报及缴纳”→“申

报辅助信息报告”→“税收调查企业数据采集”→“税收调查”

→“2022 年度全国税收调查”，进入网上直报平台，按要求进行

在线填报。

1.今年税收调查包含企业生产经营调查问卷表，要求每个调

查企业填报。该表主要为了解企业 2023 年上半年生产经营状况、

对税费优惠政策感受、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及对 2023 年下半年企业

生产经营的预期。调查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，客观真实填报

相关内容。

2.为减轻调查企业重复填报数据的负担，今年我局从税收征

管系统（金税工程三期）抽取部分指标数据到直报系统，包括申

报指标和财务指标，供企业参考。

三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纳税人在填报税收调查资料时，请注意报表期为

“2022”年度，数据单位为千元，四舍五入保留整数填报（部分

指标除外）。

（二）企业生产经营调查问卷表需在企业完整填写信息表后

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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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填报指南下载地址：“我要办税”—>“税费申报及缴

纳”—>“申报辅助信息报告”—>“税收调查企业数据采集（填

报指南）”。纳税人在税收调查工作中有疑问的，请及时与各主管

税务机关税收调查工作人员联系，或咨询各主管税务机关纳税服

务热线电话。

特此通告。

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

2023 年 5月 31 日



抄送：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各区税务局，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

各派出机构、机关各单位。

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收入规划核算处承办 办公室2023年5月3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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